
《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环境领域实施包容免罚
清单（2025年版）》（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编制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环境领域实施包容免罚清单（2025年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2025年版包容免罚清单》），起草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生态环境领域包容免罚清单是生态环境部门对符合一定条件的生态环境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清单。主要目的是规范生态环境轻微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落实包容审慎监管、宽严相济执法模式，助力优化营商环境。2020年11月，根据《自治区司法厅 发展改革委 市场监管厅关于建立宁夏多领域实施包容免罚清单有关工作的通知》（宁司通〔2020〕45号）要求，制定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环境领域实施包容免罚清单》（宁环规发〔2020〕2号），在全区生态环境领域探索实施轻微违法不予处罚制度。2022年9月，根据《生态环境部关于优化生态环境保护执法方式提高执法效能的指导意见》《生态环境部关于进一步规范适用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等文件要求，修订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环境领域实施包容免罚清单（2022年版）》（以下简称《2022年版包容免罚清单》），共15个不予处罚事项。《2022年版包容免罚清单》实施以来，全区累计办理不予行政处罚案件140件，免罚金额2083.02万元，发挥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二、修订过程

2025年4月，按照《提升行政执法质量三年行动》《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执法》等工作部署及生态环境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实施生态环境领域轻微违法不予处罚的通知》要求，坚持“依法依规、过罚相当、惩教结合、免罚不免责”的原则，启动包容免罚清单修订工作。组织对2023年以来各地办理的不予处罚案件开展评查分析，对《2022年版包容免罚清单》实施情况开展后评估，参考学习部分省区的“免罚清单”，形成了《2025年版包容免罚清单》。《2025年版免罚清单》沿用了《2022年版包容免罚清单》总体框架和编制规则，保留了事项名称、适用条件、法定依据，将免罚清单调整区分为轻微不罚和首违不罚两项清单，进一步明确了法定依据中法律条款项，并结合不同免罚事项提出了不同管理措施。
三、主要内容

《2025年版免罚清单》沿用了《2022年版包容免罚清单》总体框架，依据自治区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相关规定，结合实际情况，进一步明确了具体适用条件，细化了法定依据条款项，增加了管理措施，共有轻微违法不予处罚23项。其中，“违法行为轻微不予处罚”5项，“初次违法后果轻微可以不予处罚”事项17项，另设有1项兜底事项。对比《2022年版包容免罚清单》，主要变化为：

（一）删除事项。结合近几年全区生态环境不予处罚案件包容免罚适用情况，清理包容免罚事项2项，删除事项内容涉及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未按照重污染天气预警要求实施限停产事项2个。

（二）新增执法事项。借鉴兄弟省份今年发布的包容免罚清单，结合初步征求意见情况，《2025年版包容免罚清单》新增包容免罚事项12个，内容涉及对建设项目初步设计未落实环保措施及投资概算、未将环境保护设施建设纳入施工合同，或者未依法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未按规定提交执行报告，对工业涂装企业未建立、保存台账，擅自堆放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等。

（三）调整执法事项。结合全区生态环境不予处罚案件包容免罚适用情况，调整优化《2022年版包容免罚清单》包容免罚事项9个，内容涉及对未按照规定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的行政处罚，未按照规定保存原始监测记录，未按照规定公开环境信息，未依法备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擅自开工建设，建设项目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即投入生产或使用行为等。将4个包容免罚事项优化合并为2个，内容涉及超标排放与违反噪声污染然防治规定合并，未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与未依法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合并。



